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从严从紧做好清明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根据校历安排，结合学校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假期时间安排
放假调休日期为：4月3日至5日放假调休，共3天。4月2日（星期六）上班，统一调上4月4日（星期一）的课。
二、假期有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强化人员出行健康管理。师生员工须严格执行“非必要不离盐”要求，尽可能不接触近期市外来盐返盐人员，特别是行程码带*号人员，不得接触近期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和境外来盐返盐人员。各二级单位要按照“可知可控、精准防控”的要求进行师生员工活动轨迹核查，建立健康状况台账，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节后返校前，各二级单位要严格查验所有师生员工及共同生活人员的健康码和行程码，查验合格且身体无异常后方可正常返校。
2.开展防疫安全教育。各二级单位要在清明节假期前专门对本学院（部门）师生员工进行疫情防控和安全知识专题教育，倡导师生员工及共同生活人员不跨县域异地清明祭扫，通过网上祭扫、代为祭扫、在家追忆等方式缅怀追忆先人。放假期间，各二级单位师生员工要继续增强防疫意识、遵守防疫要求、配合防疫管理，坚持“防疫三件套”，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各二级单位严格落实落细安全各项措施，放假前认真开展安全专项检查，并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确保校园安全稳定。清明节期间，学工处、保卫处、后勤处、宣传部及各二级学院认真做好学生管理、校园安全、后勤保障、舆情监测等工作。
4.落实校园管理责任。清明节期间，各二级单位安排好假期值班工作，严格执行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学校设总值班室，白天值班地点：图文信息中心二楼接待室；值班时间：8:30～11:30，14:30～17:00；值班电话：88583907。夜间值班地点：青年教师公寓408、508、1008室；值班人员必须在19:00之前到岗到位，保持通讯畅通；值班电话：88574110。
放假期间请所有中层干部保持通讯畅通，遇有重要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请示报告，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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